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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THB CR 1/15/951/49 

 

 

 

 

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民航條例》  

(第 448 章 ) 

 

《危險品 (航空托運 )(安全 )條例》  

(第 384 章 ) 

 

 

《2013 年〈1995 年飛航 (香港 )令〉 (修訂附表 16)令》  

 

《2013 年危險品 (航空托運 )(安全 )規例 (修訂附表 )令》  

 

 

引言   

  

  在二零一三年十一月五日的會議上，行政會議建議，

行政長官指令制訂載於附件 A 的《2013 年〈1995 年飛航 (香

港 )令〉 (修訂附表 16)令》，以適當地實施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國際民航組織） 1有關安全空運危險品 2的最新規定。  

 

2.  民航處處長在同日制定載於附件 B 的《2013 年危險品

(航空托運 )(安全 )規例 (修訂附表 )令》，以更新《危險品 (航空

托運 )(安全 )規例》對國際民航組織的《危險品安全空運技術

指令》 (《技術指令》 )條文的提述。  

 

 

 

                                                      
1
 國際民航組織根據《國際民用航空公約》成立。該組織現有 191  個締約國，

中國為其中一員。該組織的宗旨是推動國際間以安全和有秩序的方式發展民

航業務，同時確保國際間的航空運輸業務可在機會均等的基礎上，穩健地按

經濟原則經營。  

 
2
 根據國際民航組織公布的《危險品安全空運技術指令》，空運危險品包括爆

炸品、壓縮氣體、易燃液體、易燃固體、氧化物質、有毒物質、有傳染性的

物質、放射性物料和腐蝕性物質等。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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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據   

 

國際民航組織的最新規定  

 

3.  國際民航組織公布的《技術指令》，訂明該組織的規

定。《技術指令》的新版本 (即二零一三至二零一四年版 )在二

零一二年十二月公布，當中大多屬於技術及措詞方面的修

訂，主要修訂如下–  

 

(a) 為加強在危急情況發生時，向救援單位通報飛機上所運

載危險品的資料，飛機經營人須－  

 

(i) 「在不遲於飛機自行推動滑行前」，而非在上一個

《技術指令》版本中所要求的「盡快於飛機起飛

前」，向飛機的機長提供飛機上所運載危險品的資

料；以及  

 

(ii) 由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起，向任何由飛機經營人指

定於地面工作，負責控制和監督有關航機的飛行運

作，以向該航機的機長提供飛行安全的支援、簡介

或協助的人員，提供與給予機長相同的有關飛機上

所運載危險品的資料，並確保上述人士能隨時取覽

這些資料，直至飛機抵埗為止；  

 

(b) 為了讓民航監管部門進一步完善監管空運危險品的事

宜，以及找出在培訓空運人員上需要加強的地方，如有

任何危險品被拒收，飛機經營人須保留有關危險品運輸

文件的副本和其他文件的副本，以及收運檢查清單的副

本一份不少於三個月；  

 

(c) 為加強直升機運載危險品的安全，直升機營運人須在以

開放式外部運載或懸吊危險品時，適當地考慮以下事宜

－  

 

(i) 危險品所用的包裝類型及其保護能力是否能抵禦

惡劣的天氣；以及  

 

(ii) 在直升機降落或卸下危險品時，靜電所引致的危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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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1995 年飛航 (香港 )令〉(修訂附表 16)令》和《2013

年危險品 (航空托運 )(安全 )規例 (修訂附表 )令》  

 

4.  《2013 年〈1995 年飛航 (香港 )令〉 (修訂附表 16)令》

的主要條文載列如下–  

 

(a) 第 1 條訂明《2013 年〈1995 年飛航 (香港 )令〉 (修訂附

表 16)令》自民航處處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

施；以及  

 

(b) 第 3 條修訂《1995 年飛航 (香港 )令》 (第 448 章，附屬

法例 C)附表 16，以訂明：  

 

(i) 飛機經營人如拒絕收運任何危險品，須保留危險品

運輸文件的副本和其他文件的副本，以及收運檢查

清單的副本一份不少於六個月 3；  

 

(ii) 直升機經營人須確保在直升機運載、裝載或懸吊任

何危險品時，作出考慮；  

 

(iii) 飛機經營人須於指定時間前，向飛機的機長提供所

規定的、有關飛機上所運載危險品的資料；以及  

 

(iv) 飛機經營人須向負責飛機的操作控制的有關飛行

操作地勤人員，提供一份給予飛機的機長有關飛機

運載危險品的資料副本，並確保有關的飛行操作地

勤人員，可隨時取覽該等資料的副本 (該副本須顯

示機長已收到該等資料 )，直至飛機在預定目的地

的機場着陸為止。  

 

5.  《2013 年危險品 (航空托運 )(安全 )規例 (修訂附表 )令》

的主要條文載列如下﹕  

 

 

                                                      
3
  目前，《航空 (危險品 )規例》第 4(4)條規定，飛機經營人須保存就該規例要求

提交與危險品相關的危險品運輸文件或其他文件不少於六個月。為了與該規

例第 4(4)條一致，《 2013 年〈 1995 年飛航 (香港 )令〉 (修訂附表 16)令》訂明

飛機經營人如拒絕收運任何危險品，須保存相關文件副本一份不少於六個

月，有別於《技術指令》的新版本所訂明的「不少於三個月」的要求 (請參看

上文第 3(b)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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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 1 條訂明《2013 年危險品 (航空托運 )(安全 )規例 (修訂

附表 )令》自民航處處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

施；以及  

 

(b) 第 3 條修訂《危險品 (航空托運 )(安全 )規例》(第 384 章，

附屬法例 A)的附表，以實施《技術指令》新版本的若

干修訂，並更新在該附表指明的《技術指令》的條文列

表。  

 

6.  該兩份修訂附表令擬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開始生

效。  

 

 

立法程序時間表  

 

7.  《2013 年〈1995 年飛航 (香港 )令〉 (修訂附表 16)令》

和《2013 年危險品 (航空托運 )(安全 )規例 (修訂附表 )令》將在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刊登憲報，並在二零一三年十一月

二十日提交立法會。  

 

 

建議的影響   

 

8.  建議對財政、經濟、公務員、生產力、可持續發展、

環境和家庭均沒有影響。  

 

9.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不

影響現行法例的約束力。  

 

 

公眾諮詢  

 

10.  民航處已就《技術指令》的新版本諮詢持份者，包括

香港航空公司代表協會、本地兩家直升機公司、政府飛行服

務隊和航空發展諮詢委員會轄下的技術小組委員會。他們普

遍支持建議的修訂。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我們徵詢了

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委員普遍支持建議的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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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安排   

 

11.  我們會在二零一三年十一月十三日發出新聞稿，並安

排發言人解答查詢。   

 

 

背景  

 

12.  為了確保航空安全，國際民航組織根據《國際民用航

空公約》（一般稱為《芝加哥公約》）公布一套有關空運危險

品的規定，規管機上托運危險品的分類、包裝、標記、標籤

和裝載等事宜，以及航空公司、空運和保安人員的培訓。根

據《芝加哥公約》，這些規定臚列於《技術指令》。國際民航

組織通常每兩年更新並公布《技術指令》。  

 

13.  《芝加哥公約》適用於香港。按照《芝加哥公約》制

訂的相關《技術指令》的規定，由兩套本地附屬法例賦予在

香港的法律效力，即– 

 

(a) 《航空 (危險品 )規例》，即《1995 年飛航 (香港 )令》附表

16；以及  

 

(b) 《危險品 (航空托運 )(安全 )規例》。  

 

《航空 (危險品 )規例》一般規管航空公司和機場管理當局涉

及危險品的操作安排，《危險品 (航空托運 )(安全 )規例》則規

管付運人和貨運代理人在以飛機托運危險品前必須妥善處

理有關危險品。  

 

 

查詢   

 

14.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與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理

秘書長（運輸）陳美嘉女士（電話號碼：3509 8195）聯絡。 

 

 

 

運輸及房屋局   

二零一三年十一月十三日  














